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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

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云陆矿价清〔2025〕第 045 号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计算“应退还给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的采矿权价款”。本公司

评估人员依据国家及云南省相关政策，参照矿业权评估准则的规定，收集、核实了有

关材料，计算出应退还给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的采矿权价款。

现将计算情况说明如下：

1．执行计算工作的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霖岚广场 B座 27 层 2712-2716 号；

法定代表人：善在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6682615778；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7 号。

2．委托方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3．采矿权人概况

名称：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见附件第 24 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3606110239U（3-1）；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和街 46 号；

法定代表人：张跃友；

注册资本：叁亿零伍佰陆拾万圆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8 年 0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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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

包。堤防工程专业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技术咨询与服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计算工作的目的

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属于昆明市 2018 年煤炭行业化解过

剩产能直接关闭退出煤矿，采矿权人按国家及云南省相关规定，申请退还采矿权价款。

本次计算工作即为委托方确定退还采矿权价款数额提供参考依据。

5．采矿权基本情况

5.1 采矿权登记情况

据采矿权人提供的《云南省宜良县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闭

坑地质报告》（云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 2018 年 4 月编制）和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

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以下简称“长力二煤矿”）2003 年 1 月以来的 2个《采矿许可

证》，采矿权登记信息如下：

（1）长力二煤矿（原称“云南省凤鸣村煤矿三斜井”）始建于1959年，隶属于云南

省监狱管理局，为国有企业，1963年改建为15万吨/年，1995年改建为30万吨/年。

（2）2003 年 1 月 15 日，采矿权人取得《采矿许可证》，其登记的内容为：证号：

5300000310102；采矿权人：云南省凤鸣村煤矿；矿山名称：云南省凤鸣村煤矿三斜

井；经济类型：国有企业；开采矿种：煤；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30.00

万吨/年；矿区面积：1.7703 平方千米，由 13 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 1850 米至

1500 米标高；有效期限：壹拾年，自 200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见附件第 31 页）。

（3）2014 年 5 月 13 日，经延续变更登记，采矿权人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

其登记的内容为：证号：C5300002011011140121189；采矿权人：黑龙江省长力建设

有限公司；矿山名称：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经济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开采矿种：煤；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30.00 万吨/年；矿区面

积：1.7703 平方千米，由 13 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 1850 米至 1500 米标高；有

效期限：壹年，自 2014 年 5 月 13 日至 2015 年 5 月 13 日（见附件第 30 页）。该《采

矿许可证》为矿山关闭前最后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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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据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下发的《关于注销昆明市

关闭煤矿采矿许可证的公告（2021 年第二批）》，长力二煤矿《采矿许可证》已准予

注销（见附件第 39 页）。

5.2 采矿权有偿处置概况

2011 年 8 月 3 日，北京中鑫众和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提交了《云南省凤鸣村

煤矿三斜井采矿权评估报告》（中鑫众和评报［2011］第 070 号），评估目的为处置

采矿权价款；评估基准日：2011 年 6 月 30 日（储量估算基准日为 2006 年 9 月 30 日）；

评估范围：《采矿许可证》（证号：5300000310102）载明矿区范围，面积 1.7703 平

方千米、开采标高 1850～1500 米。评估结论：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30.00 年，评估动

用可采储量（30 年）1260 万吨，采矿权价款为 2,764.56 万元（见附件第 62～76 页）。

据《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1〕第 215 号），长力

二煤矿采矿权价款 2,764.56 万元（见附件第 60 页）。

据《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单位执收）》（NO：0008204094），采矿权人一

次性缴清采矿权价款 2,764.56 万元（见附件第 77 页）。

5.3 价款退还计算范围

本次价款退还计算范围为《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0002011011140121189）

载明矿区范围，矿区面积 1.7703 平方千米，开采深度为 1850～1500 米标高（见附件

第 30 页）。

《云南省凤鸣村煤矿三斜井采矿权评估报告》（中鑫众和评报［2011］第 070 号）

处置价款评估范围与上述矿区范围一致。

5.4 停产关闭注销情况

据昆明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3 月 23 日《昆明市2018 年第一批关闭退出煤矿公告》，

计划长力二煤矿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关闭（见附件第32页）。

据《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依法关闭 3 对煤矿的通告》（阳管通

〔2018〕4 号），要求长力二煤矿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关闭（见附件第 34页）。

据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煤炭行业管理局 2018 年 8 月 27 日《昆明阳

宗海风景名胜区关于煤炭行业去产能情况的公告》，长力二煤矿已完成关闭并通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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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验收（见附件第37～38页）。

据昆明市国土资源局阳宗海风景名胜区分局 2018 年 1 月 19 日《证明》、昆明阳

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煤炭行业管理局 2018 年 1 月 23 日《证明》、2018 年 3 月

28 日《云南省凤鸣村煤矿关于原三斜井五斜井停产情况的说明》等材料，长力二煤矿

（原云南省凤鸣村煤矿三斜井）于 2008 年 7月 25日停产，至 2012 年 10月 29日采矿

权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转让给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期间，没有进行

过任何井下生产活动；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取得长力二煤矿采矿权后，一直处

于停产停建状态，未进行煤矿开采生产活动（见附件第41～43页）。据云南煤矿安全

监察局红河监察分局 2014 年 5 月 21 日《证明》，长力二煤矿（原云南省凤鸣村煤矿

三斜井）于 2008 年 6月停产（见附件第 51页）。据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税务局昆明

阳宗海税务分局 2025 年 11 月 12 日《情况说明》，该矿于 2008 年 7 月退出井下生产

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对于该矿未办理过税务登记，未

办理过税费申报及缴纳手续（见附件第52页）。

据《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局关于黑龙江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

煤矿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验收意见》和《工程整体验收表》，2025 年 3月 26

日，长力二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工程通过验收（见附件第 53页）。

据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下发的《关于注销昆明市关闭煤

矿采矿许可证的公告（2021 年第二批）》，长力二煤矿《采矿许可证》已准予注销（见

附件第 39 页）。

综上所述，相关停产证明材料中记录的停产时间略有差异，鉴于停产时间主要在

动用资源量计算中使用，本次计算以材料中记录的最后日期作为最后的停产时间，即

长力二煤矿于 2008 年 7 月 25 日停产；参考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煤炭行

业管理局发布关闭公告的日期确定长力二煤矿于2018 年 8月 27日完成关闭。

6．计算依据

6.1 经济行为文件

《政府采购合同（电子交易项目适用）》（合同编号：4530000HT2025009050601）。

6.2 主要法律法规

（1）2016 年 7 月 2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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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 年 11 月 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颁布）；

（4）《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补充

通知》（财建〔2008〕22 号）；

（5）《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国家出资勘查探明地及权益管理有关事项

的通知》（财建〔2010〕1018 号）；

（6）《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科学发展

安全发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4〕32 号）；

（7）《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

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 号）；

（8）《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闭注销

矿业权价款处置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7 号）；

（9）《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业权价款

退还工作的通知》（财建〔2016〕110 号）；

（10）《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实施意见》

（云政发〔2016〕50 号）；

（11）《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矿业权价款退还等有关工作

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97 号）；

（12）《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

通知》（财综〔2023〕10 号）。

6.3 退还价款计算依据

（1）《采矿权价款退还申请》及云南省凤鸣村煤矿《说明》；

（2）《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3）《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3606110239U（3-1））及授权

委托资料；

（4）《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000201101114012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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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昆明市 2018 年第一批关闭退出煤矿公告》；

（6）《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依法关闭 3 对煤矿的通告》（阳

管通〔2018〕4 号）；

（7）《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关于煤炭行业去产能情况的公告》；

（8）《关于注销昆明市关闭煤矿采矿许可证的公告（2021 年第二批）》；

（9）《申请书》（关闭退出）；

（10）昆明市国土资源局阳宗海风景名胜区分局出具的《证明》；

（11）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煤炭行业管理局出具的《证明》；

（12）云南省凤鸣村煤矿出具的《云南省凤鸣村煤矿关于原三斜井五斜井停产情

况的说明》；

（13）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出具的《关于云南省宜良监狱凤鸣村煤矿实施关闭停产

的批复》（（2009）司狱字 265 号）；

（14）《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关于凤鸣村煤矿三斜井退出生产的批复》（云狱发

〔2008〕324 号）；

（15）《云南省凤鸣村煤矿关于三斜井退出矿井生产的请示》（凤煤〔2008〕11

号）；

（16）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红河监察分局出具的《证明》；

（17）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税务局昆明阳宗海税务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

（18）《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局关于黑龙江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

力二煤矿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验收意见》和《工程整体验收表》；

（19）《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

矿采矿权价款退还的复核意见》；

（20）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局《关于退还矿业权价款的审查意见》；

（21）《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1〕第 215 号）；

（22）《云南省凤鸣村煤矿三斜井采矿权评估报告》（中鑫众和评报［2011］第

070 号）；

（23）《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单位执收）》（NO：0008204094）；

（24）《<云南省宜良县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闭坑地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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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昆国土资储备字［2018］15 号）；

（25）《<云南省宜良县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闭坑地质报

告>评审意见书》（阳国土矿评储字〔2018〕05 号）；

（26）《云南省宜良县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闭坑地质报告》

（云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 2018 年 4 月编制）；

（27）《关于<云南省宜良县凤鸣村煤矿三斜井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09〕109 号）；

（28）《<云南省宜良县凤鸣村煤矿三斜井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

国土资矿评储字〔2009〕105 号）；

（29）《云南省宜良县凤鸣村煤矿三斜井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云南省一九八煤

田地质勘探队 2008 年 12 月编制）。

7.矿区概况

7.1 矿区位置和交通

矿区位于宜良县城 315°方向、平距 15 千米，行政区划属宜良县汤池镇。矿区范

围地理坐标(54 北京坐标系，极值): 东经 103°01′49″～103°03′12″，北纬

24°58′59″～24°59′36″。

至宜良县城公路里程 22 千米，至昆明市 4l 千米,至南昆铁路凤鸣村站里程 3 千

米,外围有高等级公路通过，交通运输条件较为方便。

7.2 可采煤层及煤质

7.2.1 可采煤层

区内含煤层数多，其中可采煤层 14 层，分别为 N1

7-1
、N1

7-2+1
、N1

7-2
、N1

5-1
、N1

5-2
、N1

5-3A
、

N1

5-3B
、N1

3-2A
、N1

3-2B
、N1

1-1A
、N1

1-1B
、N1

1-3B1
、N1

1-4A1
、N1

1-4B
煤层。现将可采煤层自上而下叙述

如下:

（1）N1

7-1
煤层

N1

8
含钙泥岩下，煤层底板为炭质泥岩，煤层厚度0.39～6.19米，平均2.5米。煤层

由南向北变薄，局部含矸一层，平均1米左右。属结构简单较稳定的局部可采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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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1

7-2+1
煤层

位于 N1

7-1
与 N1

7-2
两煤层间，距 N1

7-1
煤层约 35 米，顶板为泥岩、炭质泥岩，底板为

炭质泥岩。煤层厚度变化大，由 0.31～8.45 米，平均 2.83 米，尖灭现象普遍，为极

不稳定透镜状的局部可采煤层。

（3）N1

7-2
煤层

距 N1

7-2+1
煤层平均约 37 米,顶板为泥岩，底板为 N1

6
含钙泥岩。煤层分布范围与 N1

7-1

煤层相同，厚而稳定，一般多在 8米以上，厚度由向斜轴部向翼部逐渐变薄。煤层含

矸一层，厚度多在 1 米以下，属结构简单较稳定的大部可采煤层。煤层厚度 0.27～

22.68 米，平均 11.8 米。

（4）N1

5-1
煤层

距 N1

7-2
煤层 32～43 米，平均 39 米，顶板为 N1

7-2
含钙泥岩，底板为炭质泥岩。煤

层厚度在 1.31～16.56 米间，一般多在 5～10 米，平均 6.45 米，向斜轴部厚、翼部

薄，局部地区可见夹矸一层，厚度小于 1.50 米。 属结构简单较稳定的大部可采煤层。

（5）N1

5-2
煤层

上距 N1

5-1
煤层约 24 米，煤层顶板为泥岩、炭质泥岩，底板为泥岩、炭质泥岩。

煤层厚度变化较大，由 0.40～12.51 米，平均 2.49 米。煤层变薄尖灭普遍，为结构

简单极不稳定的局部可采煤层。

（6）N1

5-3A
煤层

上距 N1

5-2
煤层约 21 米，煤层顶板为泥岩，底板为泥岩、炭质泥岩。煤层尖灭现

象较普遍，沿向斜轴部分布，部分地段可见夹矸 1～2 层，为结构简单较稳定的大部

可采煤层。煤层厚度 0.71～11.74 米，平均 4.16 米。

（7）N1

5-3B
煤层

上距 N1

5-3A
煤层约 5～10 米,分布范围和面积基本上与 N1

5-3A
煤层相同。煤层顶板为

泥岩、炭质泥岩层，底板为 N1

4
含钙泥岩。局部含矸一层，为结构简单较稳定的大部

可采煤层。煤层厚度 0.15～8.14 米，平均 2.15 米。

（8）N1

3-2A
煤层

上距 N1

5-3B
煤层约 53 米，煤层顶板为泥岩，底板为泥岩、炭质泥岩。煤层厚度一

般 2～6 米，平均 4.20 米。可见夹矸一层，厚度多小于 1.5 米，最小为 0.40 米。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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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度由北向南略有变薄趋势，属结构简单较稳定的大部可采煤层。

（9）N1

3-2B
煤层

上距 N1

3-2A
煤层 10～15 米，煤层较稳定，顶板为泥岩、炭质泥岩，底板为泥岩、

炭质泥岩。煤层在小街向斜轴部厚度较大，向两翼变薄，且具由北向南变薄明显，属

结构较简单较稳定的大部可采煤层。煤层厚度 0.24～19.14 米，平均 9.22 米。

（10）N1

1-1A
煤层

上距 N1

3-2B
煤层约 63 米，顶板多为 N1

2
含钙泥岩，底板为泥岩、炭质泥岩。向南煤

层多变薄尖灭，尤以 F13断层附近更为显著,煤层厚度多在 2.50 米以下。煤层较稳定，

为结构简单较稳定的局部可采煤层。煤层厚度 0.47～12.19 米，平均 3.95 米。

（11）N1

1-1B
煤层

上距 N1

1-1A
煤层 10～15 米，煤层顶板为泥岩、炭质泥岩层相间，底板为泥岩、炭

质泥岩。煤层多成透镜体产出，变薄尖灭现象较为普遍，为结构简单不稳定的局部可

采煤层。煤层厚度 0.22～8.47 米，平均 1.67 米。

（12）N1

1-3B1
煤层

上距 N1

1-1B
煤层约 33 米，煤层顶板为泥岩、炭质泥岩，底板为泥岩、炭质泥岩。

煤层多成透镜体，为结构复杂不稳定的局部可采煤层。煤层厚度 0.26～9.99 米，平

均 3.26 米。

（13）N1

1-4A1
煤层

距 N1

1-3B1
煤层约 19 米，煤层顶板为泥岩、炭质泥岩，底板为泥岩、炭质泥岩。分

布于小街向斜与宋家地背斜接壤处，在小街向斜西翼与宋家地背斜联接部分煤层较

厚，呈透镜体，尖灭现象较普遍，属结构简单不稳定的大部可采煤层。煤层厚度 0.38～

21.39 米, 平均厚度 6.68 米。

（14）N1

1-4B
煤层

距 N1

1-4A1
煤层约 18 米，煤层顶板为泥岩、炭质泥岩，煤层大部分接近盆地基底，

其厚度受基底控制，如 ck326 因基底隆起，至使 N1

1-4B
煤层由 ck303 的 25.08 米变薄为

11.92 米。 煤层呈透镜体，尖灭现象较普遍，分布于盆地中部及向斜南东段，属结构

简单不稳定的局部可采煤层。煤层厚度 1.21～25.08 米，平均 10.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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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煤质

（1）N1

7-1
煤层：为中高灰分、特高挥发分、中硫分、中低发热量的褐煤一号(HM1)。

（2）N1

7-2+1
煤层：为高灰分、特高挥发分、中高硫分、低发热量的褐煤一号(HM1)。

（3）N1

7-2
煤层：为中灰分、特高挥发分、中高硫分、低发热量的褐煤一号(HM1)。

（4）N1

5-1
煤层：为中高灰分、特高挥发分、中高硫分、中低发热量的褐煤一号(HM1)。

（5）N1

5-2
煤层：为中灰分、特高挥发分、中高硫分、中低发热量的褐煤一号(HM1)。

（6）N1

5-3A
煤层：为中高灰分、特高挥发分、中高硫分、中低发热量的褐煤一号(HM1)。

（7）N1

5-3B
煤层：为中高灰分、特高挥发分、中高硫分、中低发热量的褐煤一号(HM1)。

（8）N1

3-2A
煤层：为中高灰分、特高挥发分、中高硫分、中低发热量的褐煤一号(HM1)。

（9）N1

3-2B
煤层：为中高灰分、特高挥发分、中硫分、中低发热量的褐煤一号(HM1)。

（10）N1

1-1A
煤层：为特低灰分、特高挥发分、中硫分、低发热量的褐煤一号(HM1)。

（11）N1

1-1B
煤层：为高灰分、特高挥发分、中硫分、低发热量的褐煤一号(HM1)。

（12）N1

1-3B1
煤层：为中高灰分、特高挥发分、中高硫分、中低发热量的褐煤一号

(HM1)。

（13）N1

1-4A1
煤层：为中高灰分、特高挥发分、中高硫分、中发热量的褐煤一号(HM1)。

（14）N1

1-4B
煤层：为中灰分、特高挥发分、中高硫分、中低发热量的褐煤一号(HM1)。

根据其物理、化学特征，可作为电厂用煤、沸腾发生炉气化用煤和民用燃料煤。

8．计算实施过程

本项目计算自 2025 年 8 月 18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 日止，共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项目洽谈阶段：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本公司承担 2025

年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退还计算工作，2025 年 3 月 28 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与

本公司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电子交易项目适用）》（合同编号：

4530000HT2025009050601），服务期限：2025 年 3 月 28 日至 2026 年 3 月 27 日。2025

年 8 月 18 日，我公司接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承接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

明长力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工作。

（2）尽职调查阶段：2025 年 8 月 19 日，本公司组成评估小组；2025 年 8 月 20

日至 8 月 21 日，评估人员对委托方移交的相关资料进行初审，并向矿业权人发送了

《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项目补正材料通



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11

知》、对接现场调查相关事宜；2025 年 8 月 25 日，本公司评估人员在矿山工作人员

的陪同下进行了现场调查，了解矿山停产、关闭相关情况；2025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22 日，采矿权人陆续提供与评估对象退还价款有关的资料，评估人员对采矿权人提供

的退还价款相关的材料进行了核实。

（3）计算阶段：2025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16 日，依据收集的相关资料，进行归

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价款缴纳情况，按照云国土资〔2015〕76号文的

规定，对退还价款进行计算，编写计算说明，对计算说明和计算结果内部复核。2025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30 日，对涉及采矿权出让收益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完善计算

说明。

（4）提交计算结果阶段：2025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向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

计算说明和计算结果（送审稿）。2025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月 2 日，根据《黑龙江省长

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退还计算说明专家组审核意见表》

（2025 年 11 月 7 日）和矿业权人补充的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税务局昆明阳宗海税务

分局 2025 年 11 月 12 日《情况说明》，修改完善计算说明，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向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计算说明和计算结果。

9．资料评述

9.1 矿业权价款评估报告评述

2011 年 8 月 3 日，北京中鑫众和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提交了《云南省凤鸣村

煤矿三斜井采矿权评估报告》（中鑫众和评报［2011］第 070 号，以下简称《采矿权

评估报告》，见附件第 62 页）。

《采矿权评估报告》以处置采矿权价款为评估目的，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经云

南省国土资源厅以《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1〕第 215

号）进行了备案，可以作为本次计算的基础资料。

9.2 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述

（1）储量核实报告评述

2008 年 12 月，云南省一九八煤田地质勘探队编制了《云南省宜良县凤鸣村煤矿

三斜井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见附件第 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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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5 月 22 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专家评审通过

了《储量核实报告》，并出具了《<云南省宜良县凤鸣村煤矿三斜井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09〕105 号，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评审

意见书》，见附件第 137 页）；2009 年 6 月 15 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以《关于<云南

省宜良县凤鸣村煤矿三斜井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

土资储备字〔2009〕109 号）对资源储量评审结果进行了备案。

该《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备案材料为《采矿权评估报告》确定资源储量的依

据，可以作为本次价款退还计算相关参数的选取依据。

（2）闭坑地质报告评述

2018 年 4 月，云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编制了《云南省宜良县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

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闭坑地质报告》（以下简称《闭坑地质报告》，见附件第 99

页）。

2018 年 10 月 29 日，昆明宏业佳信科技有限公司邀请专家评审通过了《闭坑地质

报告》，并出具了《<云南省宜良县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闭坑

地质报告>评审意见书》（阳国土矿评储字〔2018〕05 号，以下简称《闭坑地质报告

评审意见书》，见附件第 79 页）；2018 年 12 月 17 日，昆明市国土资源局以《<云南

省宜良县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闭坑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备案证明》（昆国土资储备字［2018］15 号）对资源储量评审结果进行了备案。

该《闭坑地质报告》资源量估算以《储量核实报告》为基础，估算范围、工业指标、

估算参数及估算方法的确定与《储量核实报告》保持一致；估算的累计查明量、开采消耗

量、保有(剩余)资源储量与《储量核实报告》均一致。《闭坑地质报告》可以作为本次价

款退还计算相关参数的选取依据。

9.3 停产关闭时间资料评述

据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煤炭行业管理局 2018 年 8 月 27 日《昆明阳

宗海风景名胜区关于煤炭行业去产能情况的公告》，长力二煤矿已完成关闭并通过管

委会验收（见附件第37～38页）。

据昆明市国土资源局阳宗海风景名胜区分局 2018 年 1 月 19 日《证明》、昆明阳

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煤炭行业管理局 2018 年 1 月 23 日《证明》、2018 年 3 月



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13

28 日《云南省凤鸣村煤矿关于原三斜井五斜井停产情况的说明》等材料，长力二煤矿

（原云南省凤鸣村煤矿三斜井）于 2008 年 7月 25日停产，至 2012 年 10月 29日采矿

权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转让给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期间，没有进行过任

何井下生产活动；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购买长力二煤矿采矿权后，一直处于停

产停建状态，未进行煤矿开采生产活动（见附件第 41～43页）。

长力二煤矿停产关闭时间符合矿山实际，上述文件可以作为确定煤矿停产、关闭

时间的依据。

10．退还采矿权价款计算公式

长力二煤矿于 2008 年 7 月 25 日停产、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完成关闭。根据《财

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业权价款退还工作的通

知》（财建〔2016〕110 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矿业权

价款退还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97 号）相关规定，2017 年 7 月 1

日（含）以后政策性关闭的矿山企业，如果涉及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则应先缴纳采

矿权出让收益后，退还采矿权价款。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

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 号）规定：因国家政策调整、重

大自然灾害等原因注销采矿许可证的，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根据采

矿权实际动用的资源储量进行核定，实行多退少补。经计算对比，长力二煤矿应按出

让金额形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的资源量〔即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矿山关闭日（2018

年 8 月 27 日）期间矿区范围内开采动用资源量〕小于已完成有偿处置的国家出资探

明资源量，可以退还剩余资源储量的采矿权价款。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闭

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 号）第二条（一）款规

定：“矿业权人申请退还价款，按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占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

量的比例，确定应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其计算公式为：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

＝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

储量



黑龙江省长力建设有限公司昆明长力二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14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11．计算参数的确定

关于各参数的取值说明如下：

11.1 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款

据《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1〕第 215 号），长力

二煤矿已备案的矿业权价款为 2,764.56 万元人民币（见附件第 60 页）。

据《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单位执收）》（NO：0008204094），采矿权人一

次性缴清采矿权价款 2,764.56 万元（见附件第 77 页）。

11.2 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

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 号），已评估利用的

可采储量根据原价款评估报告、备案证明或确认文件确定。

据《采矿权评估报告》，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30.00 年，对应动用评估利用可采储

量 1260.00 万吨。

本次计算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取 1260.00 万吨。

11.3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

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 号），已评估利用的

剩余可采储量计算公式如下：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已动用的可采储量

上式中已动用的可采储量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已动用的可采储量＝开采动用资源储量×核定采区回采率

11.3.1 开采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统一矿业权价款评估时剩余（保有）资源储量估算

基准日规定的通知》（云国土资储[2009]46 号），2006 年 9 月 30 日至储量核实基准

日期间的动用资源储量，在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评审备案通过的矿产资源储量报

告中单列（或明确）的，以其为依据；否则，按《采矿许可证》上所规定的生产规模

进行换算确定。

据《闭坑地质报告》，长力二煤矿 2006 年、2007 年、2008 年 1～7 月历年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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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别为 29.99 万吨、29.88 万吨、13.50 万吨，实际采区回采率 49.1%（见附件第

128～129 页）。假设长力二煤矿 2006 年均衡生产，则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08 年 7

月25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为103.62 万吨〔（29.99÷12×3＋29.88＋13.50）÷49.1%〕，

与《采矿权评估报告》依据《储量核实报告》计算的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动用资源储量一致。

长力二煤矿于 2008 年 7 月 25 日停产、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完成关闭，则价款评

估储量估算基准日（2006 年 9 月 30 日）至矿山关闭日（2018 年 8 月 27 日）期间动

用资源储量即为上述计算的 2006 年 9月 30日至 2008 年 7月 25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为 103.62 万吨。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三。

11.3.2 核定采区（采矿）回采率

据“云国土资〔2015〕76 号”文要求：核定采区（采矿）回采率按实际开采煤层

的厚度，根据《矿产资源“三率”指标要求第 1 部分：煤》（DZ／T 0462.1-2023）

最低指标确定。即对井工开采煤矿，薄煤层（＜1.3 米）、中厚煤层（1.3～3.5 米）

和厚煤层（＞3.5 米）采区回采率 85%、80%和 75%。

对开采多层煤层的，按实际开采各煤层的核定采区（采矿）回采率对实际开采各

煤层的开采动用资源储量加权平均确定。

长力二煤矿开采多层煤层，本次计算参考《闭坑地质报告评审意见书》评审通过

的煤矿关闭前累计动用资源量中各煤层动用资源量占比计算2006 年 9月 30日至矿山

关闭日（2018 年 8月 27 日）期间各煤层动用资源储量加权平均采区（采矿）回采率

（见附件第 92页）。计算结果见表 1。

表 1 核定采区回采率计算表

煤层 煤层厚度
煤矿关闭前累计动用资源量

（万吨）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矿山关闭日

（2018 年 8 月 27 日）期间各煤层

动用资源储量

（万吨）

采区回采率

N1

7-1
2.50 米 35.20 2.49 80%

N1

7-2+1
2.83 米 61.60 4.36 80%

N1

7-2
11.80 米 861.80 60.93 75%

N1

5-1
6.45 米 507.00 35.84 75%

合计 1465.60 103.62 7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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